
证券代码：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地产       公告编号： 2017-028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事项：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

504,825,663.17 元人民币受让中金佳业（天津）商业房地产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中金佳业”或“目标合伙企业”）24.63%份额，受让完成后公

司认缴合伙份额 257,302,555.21 元人民币。  

  ● 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

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审议程序：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相关

事宜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风险提示：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

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存在因决策

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公司对本次

投资的风险有充分认识，将密切持续关注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其投资项目的实施

过程，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一、合作投资事项概述  

为积极推进公司业务发展，进一步强化公司主营业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拟以 504,825,663.17 元人民币受让中金佳业 24.63%份额，受让完成后公司

认缴合伙份额 257,302,555.21 元人民币，仅投资于北京金通港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34%股权、北京金万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5%股权。并于 2017 年 6 月 5 日

分别与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山东中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金佳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华方投资有限公司、王强、李敏、高喜善签署了《中金佳业（天

津）商业房地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份额权益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合

伙份额权益转让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转让方 转让的合伙份额 
转让份额占认缴

出资总额的比例 
转让价款 

转让份额对应

的管理费 

转让份额对应

的绩效分成 

中粮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60,290,277.87 5.77% 103,779,519.65 3,637,238.13 10,872,310.45 

山东中港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0 0.29% 5,163,992.77 180,986.30 540,998.19 

北京华方投资

有限公司 
10,000,000.00 0.96% 17,213,309.23 603,287.67 1,803,327.31 

王强 150,000,000.00 14.36% 275,256,785.04 5,124,657.53 13,917,420.55 

李敏 5,000,000.00 0.48% 8,606,654.61 301,643.84 901,663.65 

高喜善 5,000,000.00 0.48% 8,606,654.61 301,643.84 901,663.65 

中金佳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4,012,277.34 2.30% 47,111,906.14   

合计 257,302,555.21 24.63% 504,825,663.17 

注：上述除中金佳成外的其他转让方转让的合伙份额对应的管理费和绩效分成总计

39,086,841.12 元由万通地产与中金佳成的转让价款一并支付给中金佳成，即中金佳成

24,012,277.34 元合伙份额的转让总对价为 86,198,747.26 元。 

上述事项已于 2017 年 6 月 4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让中金佳业（天津）商业房地产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份额的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私募基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佳业（天津）商业房地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私

募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中金佳业（天津）商业房地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注册地址是天津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55 号皇冠广场 3 号科技大厦一层

102-5，普通合伙人为天津佳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目标合伙企业的管理模式为

受托管理，管理人为目标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目标合伙企业的投资领域为以

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及相关行业进行投资；投资管理服务；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31日，目标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1,044,856,227.89元，并已全部实缴。



目标合伙企业尚未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 

三、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中金佳业基金仅投资于北京金通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股权、北京

金万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5%股权，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无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除本次签署的《合伙份额权益转让协议》的

相关约定外，中金佳业与公司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中金佳业与第三方不存

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四、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本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 1,044,856,227.89 元，并已全部实缴。本次

各方基金份额转让及受让完成后，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表： 



中金佳业（天津）商业房地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变更后全体合伙人的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住所 证件名称及号码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元人民币） 

认缴 

比例 

实缴资本额（元

人民币） 

实缴 

比例 

普通合伙人 

天津佳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55 号

皇冠广场 3 号楼科技大厦一层

102-8 室 

营业执照号：

911201166940948640 货币 5,000,000 0.48% 5,000,000 0.48% 

有限合伙人 

荣悦广和（深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彩田

路交汇处东方新天地广场 A 座

2204 

营业执照号：

91440300083449996T 货币 355,251,117.48 34.00% 355,251,117.48 34.00% 

国富汇金（天津）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

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 号

312 室 

营业执照号： 

91120118MA05MUAP14 
货币 257,302,555.20 24.63% 257,302,555.20 24.63%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1 号院 9

号楼 5 层 501-551 

营业执照号： 

91110000633715962Q 
货币 257,302,555.21 24.63% 257,302,555.21 24.63%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门朝阳区南大街 8号

中粮福临门大厦 11 层 

营业执照号： 

91110000717825237P 

货币 
65,000,000 6.21% 65,000,000 6.21% 

吴招娣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路 89 弄**

号***室 

身份证号： 

3101021940****4867 

货币 
100,000,000 9.57% 100,000,000 9.57% 

中金佳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

国贸大厦 2 座 36 层 07-09 单元 

营业执照号： 

91110105668402448A 

货币 
5,000,000 0.48% 5,000,000 0.48% 

总计：    1,044,856,227.89 100.00% 1,044,856,227.89 100.00% 



五、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 

（一）投资决策机制 

全体合伙人授权普通合伙人建立一个由若干名委员组成的投资决策委员会

负责对合伙企业的投资、处置和退出进行审核并作出最终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

委员均由普通合伙人委派。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人数设置、委员选任方式、议事规

则、决策机制等由普通合伙人拟定。普通合伙人负责完成本合伙企业目标项目的

搜寻、尽职调查、谈判后，将投资方案提交投资决策委员会进行投资决策。普通

合伙人负责执行和实施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的投资方案。方案实施过程中如发生

重大情况变更或出现新情况，普通合伙人应视情形提出调整意见并及时报告投资

决策委员会再行审批。欲退出目标项目时，普通合伙人拟定退出方案，提交投资

决策委员会决议，并执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通过的退出方案。 

（二）管理费 

在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内，有限合伙人应向普通合伙人支付年度管理费。各有

限合伙人各自应付的年度管理费金额为该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 2%（一年

按 365 日计算）。 

（三）利润分配 

合伙企业的收入包括因处置被投资企业权益的全部或部分而取得的现金和

自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利息以及其他分配所产生的当期现金收益。合伙企业

的收入应在回收资金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合伙人分配。 

合伙企业应通过以下顺序和方式分配收入： 

1. 弥补合伙企业之前的亏损、返还项目投资净值： 

(1) 首先，计提经过审计师查核确认的投资减值准备（如有）； 

(2) 其次，扣取相关有限合伙人应支付而未付的管理费及管理费逾期违约金

（如有）； 

(3) 再次，返还截止分配时各合伙人累计实缴出资金额（对于相关有限合伙



人，其用于支付合伙企业费用的实缴出资除外）。 

2. 合伙企业收入在扣除第 1 条所列金额如有余额（“可分配利润”），则： 

(1) 向各合伙人分配，直至其取得的金额达到：以截止分配时各合伙人累计

实际投资净值（用于支付合伙企业费用的实缴出资除外）为基础，自每

笔实缴出资到账之日至等额于该笔实缴出资金额的资金按照上述第 1(3)

条返还至各合伙人之日期间，按照每年8%复利的利率计算出的金额（“优

先分配”）； 

(2) 如有余额，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其取得的金额达到全体合伙人按照

上述条款取得的优先分配总和的 25%； 

(3) 如有余额，余额的 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余额的 80%按照全体合伙人

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 

（四）管理职权 

普通合伙人的管理职权包括但不限于： 

1. 组建合伙企业的管理团队； 

2.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3. 向有限合伙人提款； 

4. 决定是否同意有限合伙人转让其在本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 

5. 决定是否同意有限合伙人质押其在本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 

6. 目标项目的尽职调查、谈判； 

7. 目标项目的决策（通过投资决策委员会行使）； 

8. 对被投资企业或目标项目的管理并制定适当的投资退出策略； 

9. 投资收益的分配； 

10. 召集、主持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各类会议； 

11. 向有限合伙人披露相关信息； 

12. 选择为合伙企业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律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

所等中介顾问机构； 

13. 以合伙企业的名义负责本合伙企业对外宣传； 



14. 管理、运用合伙企业的资产； 

15. 适用法律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事务。 

六、投资基金的投资模式 

基金仅投资于北京金通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4%股权、北京金万置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15%股权。盈利模式为项目建成后的租金收入、出让基金所持有的项

目公司股权的增值收益。 

退出机制：出让项目公司股权包括将该股权以资产证券化或REITs的形式上

市、出让给第三方、项目公司出让项目资产后向基金的分红收益。 

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提升公司资本运作能力及效率，为全体股

东创造价值。公司在获取投资回报的同时，可借助基金平台发现优质项目，有利

于公司为未来业务发展进行战略储备。本次投资是公司正常的投资经营行为，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亦无重

大影响。 

八、风险揭示 

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

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

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公司对本次投资的风险有

充分认识，将密切持续关注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其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切实降

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6日 


